


謹以此書獻給我的妻子和孩子們



出於對隱私的尊重，

本書對弗雷德里克．皮耶魯齊的家人和親友的名字都做了修改。



正值阿爾斯通（ALSTOM）消亡之際，我要向所有的前

同事致敬，包括工人、工程師、技術員、商務人員、項目

經理。幾十年來，他們開發研製出了令我們的競爭對手羨

慕不已的卓越產品，為確保法國能源獨立做出了貢獻。

雖然本書曝光了阿爾斯通的許多災難性決定，但請不

要誤解，它的工作團隊及其團結精神仍在我心中留下了美

好的回憶，這裡有我 22 年來工作和生活的點點滴滴。我

想，我應該為它做點兒甚麼。



目 錄

引 言 / 001

1. 打擊 / 003

2. 檢察官 / 010

3. 第一次開庭 / 021

4. 懷亞特看守所 / 028

5. 回憶 / 036

6. 一通電話 / 043

7. 他們把我忘了 / 049

8. 斯坦 / 054

9. 克拉拉 / 061

10. 第二次開庭 / 066

11. 監禁 125 年 / 073

12. 起訴書 / 079

13. 一切都能適應，看守所也一樣 / 087



14. 家人才是唯一的依靠 / 093

15. 從懷亞特看美國司法 / 097

16. 我的量刑指南 / 102

17. A 囚室 / 111

18. 阿爾斯通拋棄了我 / 116

19. 重回紐黑文法院 / 120

20. 證據 / 125

21. 檢察官的“環球巡遊” / 129

22.《反海外腐敗法》 / 134

23. 認罪協議 / 142

24. 克拉拉探監 / 152

25. 解僱 / 159

26. 6 個月過去了 / 165

27. 全家出動 / 171

28. 我有一份新工作 / 178

29. 4 月 24 日的宣告 / 182

30. 與斯坦的真相時刻 / 192

31. 通用電氣的神話 / 198

32. 皮洛士式勝利 / 212

33. 通向自由 / 222

34. 自由 / 226

35. 重回法蘭西 / 232

36. 與馬修．阿倫的會面 / 235



37. 開口或緘默 / 239

38. 在股東大會上發飆 / 245

39. 司法部檢察官會議 / 254

40. 阿爾斯通的認罪協議 / 266

41. 面對議員的柏珂龍 / 270

42. 最後的出售障礙 / 281

43. 勞資調解委員會之戰 / 289

44. 無法容忍的敲詐 / 295

45. 審判時刻 / 301

46. 再度分離 / 307

47. 再度入獄 / 312

48. 暴力及非法買賣 / 318

49. 國民議會調查 / 324

50. 馬克龍到訪美國 / 330

51. 終獲自由 / 336

尾 聲 / 345

後 記 / 351

附 錄 / 355

致 謝 / 361

譯名對照表 / 365



引   言

001

引  言

本書講述了一個地下經濟戰的故事。

十幾年來，美國在反腐敗的偽裝下，成功地瓦解了歐洲的許

多大型跨國公司，特別是法國的跨國公司。美國司法部追訴這些

跨國公司的高管，甚至會把他們送進監獄，強迫他們認罪，從而

迫使他們的公司向美國支付巨額罰款。

自 2008年以來，被美國罰款超過 1億美元的企業達到 26家，

其中 14家是歐洲企業（5家是法國企業），僅有 5家是美國企業。

迄今為止，歐洲企業支付的罰款總額即將超過 60億美元，比

同期美國企業支付的罰款總額高 3倍。

其中，僅法國企業支付的罰款總額就達到近 20億美元，並有

6名企業高管被美國司法部起訴。

我就是其中一員。

今天，我不再沉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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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. 打擊

突然，我變成了一隻野獸。我穿上了橘色的連體服，身體被

鏈條鎖住，手腳被戴上鐐銬。我幾乎無法行走，也無法呼吸。我

是一隻被捆綁的野獸，也是一隻掉進陷阱裡的困獸。

昨晚，他們把我關進一間單人牢房。整個房間瀰漫着一股濃

烈的氣味，我幾乎要被熏暈了。房間沒有窗戶，只有一道極小的

裂縫。透過裂縫往外看，我隱約看到一個陰暗的院子。我聽到各

種噪聲、爭吵聲、尖叫聲，以及不間斷的狗吠聲。這簡直是一場

噩夢。我已經 8個小時沒有喝過水，又餓又渴。自從在飛機上聽

到那條簡單的廣播後，我的生活便發生了劇變。

先來說說那條機上廣播。

國泰航空的空姐用甜美的嗓音和地道的英式口音播報了一

條聽起來無關痛癢的消息。空姐的聲音雖然溫柔，但卻宣告了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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場災難的降臨：“皮耶魯齊先生，請您下飛機前先到機組人員這 

裡來。”

這時，我乘坐的這架波音 777剛剛降落在紐約甘迺迪國際機

場的跑道上。

我在黎明時分離開新加坡，在香港中轉後，經過長達 24小時

的飛行，現在已筋疲力盡。

這是 2013年 4月 14日晚上 8點整。駕駛員對飛行計劃掌控

得十分完美，分秒不差。這條廣播在飛機到達機場時響起。

為何當時我絲毫沒有起疑？雖說已經習慣了各種長途飛行，

但是因為時差，我頭昏腦漲。45歲的我，先後在阿爾及爾、曼徹

斯特、香港、北京、溫莎（美國康乃狄克州）、巴黎、蘇黎世等地

任職，現在坐鎮新加坡。20年來，我在全球飛來飛去，為我的公

司奔波。我聽過好幾次這種廣播，它要麼是提醒我官方約會的時

間被調整了，要麼是幫我找回了在一次中轉時丟失的手機。

因此，我沒多想便來到了機組領班的面前。然而，這位年輕

的空姐卻滿臉尷尬。機艙門已經打開，她膽怯而不自然地向我指

了指門口等着我的一群人—一個女人、兩三個穿制服的人，以

及兩個穿便服的人。那個女人禮貌地跟我核實了我的身份，命令

我下飛機。幾乎在我說出姓名的同時，其中一個穿制服的人就抓

住了我的一條胳膊，並將它按在我的後腰上，然後他迅速地把我

的另一條胳膊扭到我的背後，給我戴上手銬：“弗雷德里克．皮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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魯齊，你被逮捕了。”

我非常震驚，來不及做出反應，只能束手就擒。後來我總是

問自己：如果我沒有下飛機，會發生甚麼？如果我拒絕下飛機

呢？若是在我連一隻腳都沒踏上美國國土的情況下，他們是否還

能這樣輕易逮捕我？我一聲不吭地就服從了。當時我不知道，我

這樣做其實是幫了他們大忙。因為從理論上來講，我們還在國際

區域—機艙出口的舷梯上也屬於國際區域。

眼下，我被戴上手銬。片刻之後，我回過神來，要求他們做

出解釋。穿便服的兩人說，他們是美國聯邦調查局的探員：“我們

接到命令，在機艙出口逮捕您，把您押送到曼克頓美國聯邦調查

局總部。那裡會有檢察官向您說明緣由。”

顯然，更多的情況他們也不了解。在當時的情況下，除了這

幾句話，我也不可能有更多奢求，因此，只能跟着他們，在兩個

身穿制服的執法人員的看管下，像個歹徒一樣，雙手被銬在背後

穿過機場。周圍乘客的目光讓我覺得如芒在背。走了幾米後，

我意識到，為了保持平衡，我不得不小碎步地前行。我身高 1.83

米，體重將近 100公斤，這讓我看起來非常滑稽。與其說是滑稽，

不如說是夢幻。我彷彿穿越到了一部電影中，在扮演國際貨幣基

金組織前總裁多米尼克．斯特勞斯—卡恩的角色。兩年前，他就

像我這樣被戴上鐐銬，在美國聯邦調查局的押解下，痛苦地走在

紐約街頭⋯⋯然而此時，我的驚嚇大於憂慮。當時我一直確信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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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是一個錯誤或者誤會。他們只是錯把我當作了別人，經過查證

後，案件就會真相大白，一切仍會照常進行（近年來，甘迺迪機

場發生的這類誤會與日俱增）。

我的“警衛”直接把我帶進了一個小房間。我很了解這種地

方，在這裡，美國當局會對可疑的外國人的護照進行仔細檢查。

2003年，伊拉克戰爭期間，鑒於法國的立場—時任總統雅克．

希拉克拒絕參與美軍的行動—我們一群法國商人不得不在甘迺

迪機場等候很長時間，直到美國官員同意讓我們入境。

今天，檢查的速度加快了。兩名查驗人員花了幾分鐘時間檢

查我的身份證件，然後將我帶出機場，坐上一輛沒有警用標誌的警

車。我終於明白了眼前的現實：顯然，我就是他們等待的人，我是

他們要的“實實在在的客戶”。這並非像在某些荒誕故事中，某人

被誤認為是某個強大的恐怖分子或者在逃罪犯。至少這一點是明

確的。但是為甚麼呢？他們想從我身上得到甚麼？我又做了甚麼？

我無須花太多時間反思我的經歷。就個人生活而言，我絕對

無可指責。另外就是我在阿爾斯通的工作。即便這種粗暴的逮捕

可能與我的職業有關，但我也覺得可能性不大。我在腦海中將公

司近期的項目飛快地過了一遍。自從 10個月前我擔任鍋爐部的

全球負責人以來，我在新加坡職務範圍內的所有業務中，沒有任

何可疑之處。至少從這個角度來看，我是放心的。

但我也知道，阿爾斯通經常因腐敗行為而接受調查，美國當

局幾年前就開始了一項調查。當時，阿爾斯通因涉嫌為取得多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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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同而行賄，其中包括印度尼西亞一家發電廠的合同。我曾參與

這個項目，阿爾斯通確實聘請了中間人來確保拿下這個市場。但

是，這些事情是在 2003年和 2004年發生的，印度尼西亞的合同

是 2005年簽字生效的。當年的合同談判似如煙往事，已經過去

10年了！這太久遠了。更重要的是，我已經在內部審計時澄清

了自己。這是我們的慣例。那是在 2010年或 2011年，具體日期

我記不清了。眼下我可以確信—汽車正在駛向曼克頓，我越來

越焦慮，開始費力地在腦海中搜尋往事—當時阿爾斯通聘請的

兩位律師曾短暫地對我進行了一次詢問，大概持續了 1個小時。

他們認為我遵循了集團的所有程序規定，沒有任何錯誤，無須懲

戒。2012年，我得到了一次不錯的晉升，升任為現在的鍋爐部負

責人，該部門在全球有 4,000多名僱員，年營業額為 14億歐元。

此外，2011年以來，阿爾斯通的首席執行官柏珂龍一直打算與中

國上海電氣集團建立一家 50：50控股的合資企業，將兩家公司的

鍋爐業務合二為一，他選擇我來領導這家未來世界級的大企業，

總部將設在新加坡。

全球總裁！全球總裁現在卻被帶進一輛汽車，忍受着雙臂的

酸痛。金屬手銬逐漸割傷了我的手腕。誰能想到，我僅僅因為在

2003—2005年的印度尼西亞項目中扮演了一個無足輕重的角色，

就遭到如此待遇。我又不是阿爾．卡彭 1！就連他的手下都算不

1 阿爾·卡彭是美國歷史上著名的黑手黨首領。—譯者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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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！我在內心深處翻來覆去地琢磨着各種解釋，想像着各種可能

導致此次被捕的情節。直到調查人員把車停在了路邊。

美國聯邦調查局的兩位探員羅恩和羅斯—我後來才知道他

們的名字—覺得我“人還可以”。我還算“走運”。

“皮耶魯齊先生，您很冷靜，既沒有喊叫，也沒有掙扎。您也

很有禮貌，和您這樣的人打交道還是不多的。我們打算給您一些

獎賞。”

“獎賞”很簡單，他們取下了我的手銬，把我已經僵硬的雙臂

貼在膝蓋上，然後把我的雙手銬在了前面。這看上去沒甚麼，但

經歷過這種不適的人都知道：與雙手被反綁在背後相比，這種姿

勢舒服多了。今晚交通還算通暢，我們花了不到 40分鐘就到了

曼克頓的美國聯邦調查局總部門口，汽車駛進了地下停車場。下

車後，我們面前出現了第一部電梯。探員命令我走進去，但卻要

進去後背對着電梯按鈕，他們對此進行了特別說明，而且一副極

為認真的神態。我看着他們，有點兒摸不着頭腦。從 1999年到

2006年，我在美國工作了 7年，會說一口流利的英語。但現在我

的疑問是：我真的要走進這部電梯嗎？

“這是一項安全規定，皮耶魯齊先生，”羅恩解釋說，“您沒

有權利看我們按了哪個按鈕。在美國聯邦調查局總部，我們不會

讓您知道您被帶到了哪個樓層，或者在哪個辦公室接受審訊。”

我被帶到一個神秘的樓層。通過幾扇裝甲門後，我們進入

一間簡陋的辦公室。這是一個空蕩蕩的房間，中央放着一張桌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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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三把椅子。牆上伸出一根長長的鐵槓，警衛用手銬把我銬在上

面。他們讓我獨自待了一會兒。突然，門打開了，一位探員走了

進來。

“早上好，皮耶魯齊先生。我叫塞思．布盧姆，負責美國聯邦

調查局對阿爾斯通腐敗案的調查，特別是印度尼西亞的塔拉罕項

目。我現在能說的只有這些，幾分鐘後，負責調查的檢察官會親

自來審問您。”

說完後，布盧姆平靜而有禮貌地離開了房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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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. 檢察官

在車裡時，我還不願相信這一切，認為那些早已是陳年舊

事，和當下的利害毫無關係。但是現在，我卻不得不面對現實。

印度尼西亞的那個魔鬼案子—蘇門答臘島的塔拉罕發電站項

目—又找到我頭上了。2003年，這個發電站項目開始招標的

時候，我還未到新加坡任職。當時是印度尼西亞項目招標初期，

我們和丸紅株式會社組成聯合體，參與投標競爭。當時，阿爾斯

通陷入了嚴重的財務困境，甚至瀕臨破產。這筆合同儘管看上去

利潤不高（1.18億美元中只有 6,000萬屬於阿爾斯通），但卻具有

很強的象徵意義。印度尼西亞蘇門答臘島上的這座發電廠，雖說

在世界上微不足道，但是它卻能夠提振公司的聲望。

在美國聯邦調查局的審訊室裡，布盧姆向我透露了抓捕我的

理由。我在等候檢察官做進一步解釋時，思緒回到了 2003年，當

時我們為拿下塔拉罕項目付出了太多心血。我無須感到羞恥：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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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個時代，在某些國家，行賄早已是司空見慣的事，儘管表面上

不被允許。我知道，阿爾斯通曾經求助於兩個中間人。當然，他

們不是我找的，但是我承認，我知道他們的存在。

正當我陷入回憶時，門打開了，在布盧姆的陪同下，一個男

人走了進來。他看起來有 35歲，又瘦又小，毫不掩飾自己的傲

慢，我感覺他簡直就像個暴發戶。他用機關槍似的語速開始誇誇

其談：

“皮耶魯齊先生，我是大衛．諾維克，康乃狄克州的聯邦檢察

官，負責阿爾斯通，也就是您所在公司的案子。因行賄一事，我

們已經向貴公司提起訴訟，而您正是因為此事接受質詢。這次訊

問由我負責。您被指控參與了在塔拉罕發電站項目中向一位印度

尼西亞議員行賄。這屬於向外國公職人員行賄，在美國《反海外

腐敗法》1的管轄範圍之內。3年以來，我們一直調查阿爾斯通在

許多國家的行為。按美國法律規定，當時貴公司早已收到相關通

知，卻仍然違背承諾，自 2010年起拒絕與美國司法部展開合作。

阿爾斯通沒有遵守任何一條承諾，一條都沒有！”

他看上去很憤怒。我很想回答他：“我既不是阿爾斯通的首

席執行官，也不是阿爾斯通的法務總監。誠然，我是一位管理者，

但我既不是董事會成員，也不是執委會成員。我⋯⋯”但那位檢

察官沒給我留一點兒繼續思考的時間。

1 《反海外腐敗法》（FCPA）是美國聯邦法律之一，於 1977年制定，旨在禁止向外
國公職人員行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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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皮耶魯齊先生，我強烈建議您不要給您的公司打電話。我

們希望您能為我們效力⋯⋯”

剎那間，我的腦子全亂了。這位司法官員在要求我做甚麼呢？

“我們希望您能為我們效力⋯⋯來對付阿爾斯通及其管理層。

我們很清楚您在阿爾斯通的位置，也清楚您在塔拉罕項目中的位

置。我們非常清楚，在和印度尼西亞的交易中，雖然您扮演的不

是決策性角色，但是您了解一切。我們想要的，就是起訴阿爾斯

通的最高領導層，尤其是阿爾斯通的首席執行官柏珂龍先生。因

此，我們要求您不要告知他們您正在被質詢。這就意味着您不能

與他們取得聯繫，您要放棄聘用律師。您明白了嗎？”

不，我不明白。但也可以說，我意識到他們正在開條件，正

在策劃一場交易。諾維克是在暗示我做他安插在我們公司內部的

線人⋯⋯此時的我還完全沒有把時差倒過來，我已經 24小時沒

有睡覺，還一直戴着手銬，銬在這根鐵槓上，任由他們擺佈。我

到底需要明白甚麼？他一直含含糊糊，只是翻來覆去地命令我：

“千萬不能告訴任何人！”但這對我來說根本就不可能。

在他努力地讓我保持沉默的時候，我彷彿又看到自己坐在阿

爾斯通為高層管理人員舉辦的培訓會上。那是我被捕前不久的

事—生活有時就是這樣諷刺，其中的內涵只有參與過的人才會

懂。培訓會的主題是關於我們這一行的法律風險。法務專家交給

我們一張名片大小的紙片，上面寫着一些電話號碼—一旦我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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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捕，就撥打這些電話。其中就有凱斯．卡爾的電話，他是我們

集團的現任法務總監。法務專家在會上叮囑我們，要隨身帶着這

張小紙片。另外，如果我們不幸要面對法官或者警察，那也永遠

不要違反培訓會上三令五申的兩條原則：第一，甚麼都不要說；

第二，給阿爾斯通的法務總監打電話，他會立即指派一名律師來

到這位不幸的員工身邊。這兩條原則我牢牢記住了，而且我不會

掉到那個檢察官給我設的陷阱裡去—那時我無論如何都堅信這

一點。作為一名優秀的“戰士”，我絲毫沒有考慮這會讓我付出怎

樣的代價，就執行起培訓會上法務專家叮囑我們的準則。我不能

不通知我們的法務人員。

我向檢察官解釋：

“請您聽清楚，我從未被逮捕過，我也不明白你們想要甚麼。

所以，我要求你們允許我通知我的公司，以及法國領事館。”

檢察官神情嚴肅，朝一位探員打了個手勢，示意他把黑莓手

機還給我—手機在我被捕的時候就被沒收了。我立刻試着聯繫

集團法務總監卡爾。巴黎此時是凌晨 5點，電話無人接聽。所幸

我最終聯繫上了蒂姆．庫蘭，他是阿爾斯通鍋爐分部在美國的主

管。我和他原本約定第二天在康乃狄克州的溫莎見面。我向他簡

單陳述了一下情況。他非常吃驚：

“這事出在你身上，實在不可思議，簡直荒唐。我們會立刻把

你從那裡解救出來的。我馬上給總部打電話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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庫蘭的話讓我安心了一些。檢察官出去後，兩個探員開始搜

身，並且對我手提箱內的物品登記造冊。我仍有一次撥打電話的

權利，因此猶豫着要不要給我的妻子克拉拉打個電話，但我放棄

了這個念頭。何必讓她擔心呢？那一刻我依然堅信，這不過是一

場幾個小時的糾紛，很快我就會恢復自由。諾維克表現得再怎麼

面目可憎也無濟於事；他再怎麼振振有詞，說阿爾斯通正遭受着

長達 3年的反行賄調查，說集團對美國司法部的命令置之不理，

說集團對各種質詢充耳不聞，說集團裝傻充愣⋯⋯通通無濟於

事。這些我都不信。更準確地說，我也不想去信。我的信念足以

刻碑為證：我毫無保留地相信，阿爾斯通會以最快的速度把我從

這場危機中解救出來。我知道我可以相信我們的首席執行官。

在來紐約前的幾個星期，我還和柏珂龍共進晚餐。他邀請我

和幾位在亞洲工作的集團領導，一起去新加坡參加一場盛大的招

待會。招待會的地點是個傳奇之地—濱海灣金沙娛樂城，這

是新加坡最熱門的酒店，聞名遐邇。那是一座令人一見傾心的建

築，在 57層有一個宏偉的露台，延展到海面之上，如同艦船上突

出的船艏。集團法務總監卡爾也在場。這倒沒甚麼稀奇的。數年

來，阿爾斯通在亞洲發展了大部分的能源業務，以致於柏珂龍正

計劃把集團總部的一部分搬遷到新加坡。2012年底，集團剛剛多

租了一層樓，用來容納來自巴黎的一部分員工，柏珂龍也頻繁地

來新加坡。於是集團裡謠言四起，說首席執行官正在考慮將阿爾

斯通的稅務註冊地址遷至此地（這是完全合法的）。確實，新加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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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稅收政策非常吸引人（最高 20%，還沒有算上稅收減免），而且

阿爾斯通新加坡分公司的負責人沃特．凡．韋爾士在 2013年初

開始考察這座城市。他還造訪了很多別墅，以便為柏珂龍找一處

“行宮”。

老實說，我對這些都不感興趣。我算不上柏珂龍的親信，儘

管我們之間早已習慣了以“你”相稱，但還是禮貌有加。來紐約

前的一週，我還陪他去了一趟印度，會見信實工業集團的領導。

信實工業集團是印度最大的私營聯合大企業，歸安巴尼家族所

有。柏珂龍是個商人，也是個舉世無雙的談判高手。他毫不猶豫

地隻身一人跑遍全世界，只為能夠當面接觸他的合夥人。有時他

毫不妥協，甚至近乎粗鄙，但他也會通過花言巧語來討好和吸引

客戶。在工作現場也能直接發號施令，不留情面。

在濱海灣金沙娛樂城的那場罕見的晚宴上，集團法務總監卡

爾—柏珂龍的眾多忠實擁躉之一，曾是我所在的能源部的法務主

管，與我相識多年—走到我身邊，敬了一杯酒後，他悄悄地說：

“弗雷德，你還記得塔拉罕的那場交易和美國人的調查嗎？

為了那次調查，我們也搞了個內部自查。”

“啊，那肯定記得。怎麼了？”

“沒甚麼。你完全沒甚麼好怕的。一場內部調查早就把你澄

清了。不過有些員工有點兒麻煩。”

我一下子沒反應過來，儘管我感覺到有些奇怪，他竟然在

雞尾酒會上跟我提起這件事，我們以前從未談過此事，即使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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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0—2011年我在接受內部審計的時候也沒有。

但現在，坐在美國聯邦調查局的辦公室裡，這場對話再次浮

現在我腦海中，可能是因為我正在撥卡爾的電話號碼。

終於，第二次嘗試成功了。卡爾終於接電話了。對話很短，

但我記着每一個字。

“我不明白，我不明白⋯⋯這簡直不可思議，”卡爾不停地重

複着，聽上去和我一樣震驚，“我們和美國司法部正在洽談一項

協議，已經接近尾聲。這事發生在你身上，太不可思議了。”

“可能吧，但是這位檢察官看上去可不像是知道有這麼一項

協議。或許他不相信這事兒能成⋯⋯這位檢察官不停地跟我說，

我之所以在這裡，是因為阿爾斯通 3年來一直不合作，他們已經

失去了耐心。還有，幾個星期前你向我保證，說我甚麼都不用怕。

那他們為甚麼還抓我？”

“所以我跟你說，我也不明白。我們明明已經快要達成協議

了，我幾個小時之後就要坐飛機過去了！他們今天還在華盛頓等

着我跟美國司法部簽協議呢！不過，剛剛發生了這麼多事，我很

猶豫要不要去美國。我先去跟我們的律師談談⋯⋯但是你放心，

尤其是要保持冷靜。我和我們的法律顧問取得聯繫後，就會給你

派個人過去。在此期間，你跟那個檢察官甚麼都別說，跟美國聯

邦調查局的人也不要說。今晚有些遲了，但明天一早我們就會把

你保釋出來，之後我們再看看要採取甚麼策略。”

說完後，電話掛斷了。對我來講，毋庸置疑，次日凌晨我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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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到他的消息，他不會丟棄我，他會站在我這邊直到事情結束。

我為之效力許久的公司不會對我棄之不理。只有瘋子和偏執狂才

會去設想相反的可能，哪怕只想幾秒。但我既沒有瘋，也不是偏

執狂。

卡爾鼓勵我的話語還在耳畔迴響，檢察官就回到了審訊室。

“您不想跟我們對話？沒關係。這是您的選擇。”

“不，我準備澄清一下我在這筆生意中扮演的角色。在這筆

生意裡，我覺得我沒甚麼可指責的。但是為此我需要一位律師陪

在我身邊，因為一方面，我不了解美國的司法運作方式；另一方

面，我也不清楚我的權利。我相信任何一個外國人都會這樣做。”

我的爭辯在檢察官諾維克那裡不起作用。他毫不動搖，接 

着說：

“稍後我會把您轉交到曼克頓的一所監獄裡，您將在那裡過

夜。明天您將在康乃狄克州的一間法院出庭。開庭前您有權利面

見您的辯護人。法官將在庭上判決是否對您繼續實施拘留。現

在，如果您願意，您有權利跟家人打電話告知此事。”

保持冷靜—這是卡爾對我的忠告。沉着鎮定—此外我

也沒有別的選擇。我該不該給妻子克拉拉打個電話？檢察官似乎

在鼓動我打電話，但他可能是在極力瓦解我的防線。我妻子肯定

會擔心到發瘋的，她的恐慌會削弱我的抵抗力。這是個心理壓力

方面的經典理論。我後來了解到，警察稱之為“情感感化法”。我

快速思考着，心想最遲明天晚上我就會被釋放。這個國家連因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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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被指控的辛普森都准許保釋，對於我這個法國公民、外國企業

管理者，用檢察官的話說就是個被美國司法部盯上的、在塔拉罕

項目裡“沒有決策權的小角色”，他們總不會繼續關着我。所以算

了，我不給妻子打電話了，我情願出去後再跟她講述我這段虎口

逃生的經歷。我禮貌地拒絕了諾維克的建議，不過，我要求他向

法國駐紐約領事館方面通報此事。諾維克馬上照辦，用他的座機

撥出了一個早已預存的電話號碼。顯然，這一切都在他的意料之

中！週日晚上，午夜時分，時間這麼晚，該給領事館的哪個人打

電話，他再清楚不過了。

他把電話筒遞給我，接電話的很明顯是個“值班的”。對方問

明我的身份後，說他只能做個“記錄”。之後諾維克又拿過話筒向

領事館方面表明，明天週一紐黑文法院的法官會聽取我的辯訴。

就這樣，檢察官這晚的工作結束了。

接下來，羅恩和羅斯又登場了。他倆開始清理我的所有物品

（電腦、手機、滾輪拉桿箱裡面的衣物），再次通過那幾扇裝甲門，

採集十指指紋，照相，忙了足足半個鐘頭。由於我不能看按鈕，

我依然是返回電梯背對按鈕。接着，我們上了一輛汽車，朝曼克

頓的監獄開去，兩個地方距離非常近。

在辦理入獄手續過程中，那兩個探員跟我寸步不離。離開

之前，羅恩悄悄地跟我說：“晚安，皮耶魯齊先生。跟您說下面

這些話有些奇怪，但請您明白，明天早上您會非常高興再見到我 

們的。”



2 . 檢察官

019

我不知是否該從這些話語中領會到甚麼，是些許的惡意，還

是友善的提示。我還從沒踏進過監獄一步。在入口處，兩個獄警

命令我脫衣服。他們收走了我所有的東西：手錶、婚戒、鞋子。

我已經赤身裸體了！我徹底暈了，連英語都不會了⋯⋯“Turn 

around, squat and cough.”獄警命令我，口音難以聽懂。

cough就是咳嗽，嗯，懂了。但是 squat是甚麼？我忘了這

個詞是甚麼意思了。

“Squat and cough, ”獄警很惱火，“Squat and cough! ”

看到我一臉錯愕，他向我演示該怎麼做。我應該蹲下，兩腿

分開，然後咳嗽。我按照吩咐去做，獄警坐在我的身後，他要確

認我肛門裡沒有東西掉出來！“Squat and cough.”我記住這套流

程了。我不得不屈服於這套讓我感到羞恥的流程，在我入獄的這

段時間，我重複了十幾遍。那晚，我感覺美國的監獄讓我彷彿陷

入了精神病人一樣神志恍惚的“第二狀態”。獄警要求我套上一件

橘色的連體服，直挺站立着，雙手銬在背後，我就這樣忍受了兩

個小時。監獄裡居然沒有英文入獄手冊！西班牙文的、中文的都

有，但沒有英文的⋯⋯拿到相關的表格並填好後，我被帶到一間

單人牢房。其實，後來我才知道，我當時是“進洞”了，這裡是用

來隔離最危險的犯人的。當時已經接近凌晨 3點，一個獄警把我

推進了牢房，我頓時陷入一片昏暗。這裡說不上是黑暗，更確切

地說是⋯⋯灰暗。一隻小氖燈發出淒冷的微光，獄警關上了門。

這時我才意識到，我的手一直都銬在身後。那一刻我第一次感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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害怕，心裡一陣恐慌。他們打算讓我這樣被銬上一夜！突然，我

聽到了一陣短促的聲音。牢門上有一個小翻門打開了，獄警吼叫

着命令我倒着往後退。我照着做，倒着走到他跟前，他通過小翻

門解開了我的手銬。這可真不容易。

羅斯和羅恩說得對。入獄後的第一宿是非常可怕的。牢房裡

充滿惡臭的氣味，狹窄的空間令人窒息⋯⋯我甚麼都看不見，但

我聽得見，四周圍繞着咒罵聲和可怕的叫喊聲，彷彿整層樓的人

都在互相廝打、自相殘殺。自從被關押後，我粒米未進，滴水未

沾，無法入眠。不過，這次被關押應該只是個插曲。於是，我嘗

試着用夜裡這段時間回憶一下與 10年前那份塔拉罕合同有關的

事，並且要重新安排我的日程。比如，第一天上午在康乃狄克州

的會面我就要因此失約了。這倒無關大局，還可以彌補。我在頭

腦中一一瀏覽着日程表的每一頁：這個會談只需把它改到上午的

晚些時候，那個會議可以挪到下午早些時候。謹慎行事的話，用

不着 48小時，我可以在 24小時內完成所有日程。我將在 3天後

到達新加坡，按預定日期於星期五返回家中。然後，週末我就能

帶上我的雙胞胎女兒（7歲的拉斐拉和加布里埃拉）去慶祝小夥伴

的生日，再帶我的龍鳳胎兒女（15歲的皮埃爾和蕾婭）去參加足

球賽。現在看來，當時去想這些着實愚蠢。但在那時，這些想法

讓我輕鬆了許多。矇矓之中，我居然睡了幾分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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誰能相信，當清晨再次見到那兩位美國聯邦調查局探員時，

我竟然很高興。在脫得精光，又被人搜過身後，我戴着手銬被轉

移到距離紐約兩個小時車程的紐黑文法院。一路上，我感到自己

彷彿又回到了正常的生活。羅恩和羅斯給我帶了咖啡和一些百吉

餅。他倆都是 35歲，相談甚歡。羅恩有 3個孩子，他身材魁梧健

碩，酷愛潛水。羅斯有 1個小女兒。他倆都很想暢遊法國。最後

我們竟像熟人一樣聊了起來。

到法院後，羅恩和羅斯把車停在外面，等候指示。我們來早

了，所以坐在車裡等了 1個小時，直到紐黑文法院的工作人員告

訴羈押我的兩位探員，庭審地由紐黑文改為布里奇波特—在另

一個方向，開車要半個小時。於是我們又出發了。在把我交給法

警之前，羅恩把車停下，羅斯把我的手機還給我。我明白他的意

思：倘若在庭審中發生不測，這就是我最後跟某位親友通話的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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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。這裡正值中午，而新加坡卻是午夜。我選擇打給阿爾斯通美

國鍋爐部門的主管庫蘭。我想向他通報昨天晚上我和卡爾的談話

內容。別忘了，卡爾白天的時候就應該抵達華盛頓了。我想，庫

蘭肯定會和法務總監一起關注形勢的變化。無論如何，我都會要

求他這麼做。

羅斯和羅恩跟一位法警交接後，我向他倆告別。然後，法警

把我關進法院的一間小牢房裡。法庭將會審查我的獲釋請求。庭

審即將開始。因為獲准提前和阿爾斯通委派的律師對話，我被帶

到一個小隔間，和來自戴．皮特尼律師事務所的莉兹．拉蒂夫進

行首次會面。

莉兹是一位年齡在 35 — 40歲的女士。交談幾句後，我就被

她驚呆了：她在刑法方面的經驗一片空白，對我的態度也十分冷

淡，渾身上下散發着一種漫不經心的新手氣息。不僅如此，她對

阿爾斯通的業務也一無所知。最致命的是，我被控違犯了美國《反

海外腐敗法》，而對於這項控罪，她此前根本不了解。根據這部法

律，無論任何人，無論任何國籍，只要涉嫌向外國公職人員行賄，

只要該罪行和美國有一絲一縷的聯繫，美國司法部即可將他投入

監獄。1莉兹跟我說明了幾個情況：

“皮耶魯齊先生，阿爾斯通的律師今天早上聯繫了我們律所，

要求我們為您辯護，因為他們不能親自負責。”

1 參見第 22章《反海外腐敗法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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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為甚麼？他們來接手我的案子，豈不是更合情合理？”

“那是當然！不過你們之間存在着利益衝突⋯⋯”

“我不懂。關於印度尼西亞的案子，阿爾斯通正在和美國司

法部做交易。那把我也算作交易內容之一就行了，我覺得這是最

起碼的。我和阿爾斯通之間哪有甚麼利益衝突？”

“皮耶魯齊先生，事情沒這麼簡單。但請您放心，您的辯護費

用，阿爾斯通同意支付。您很幸運！”

幸運？接下來我試着從莉兹口中了解有關我被控罪名的細

節。在這個專為被告人和律師見面而設置的小隔間裡，我們之間

隔着一層鐵絲網，談話非常困難。她拿出幾張紙，把它們緊貼在

鐵絲網上。不用說，我肯定看不清楚紙上的字。更意外的是，我

發現她甚至沒有讀過起訴書。她輕率的態度令我感到憤怒。

“我到底為甚麼被指控，您總該看幾眼吧？”

“貪污案，外加洗錢。”

洗錢？這項罪名一般都是給軍火販子和毒品販子的！這麼荒

唐的指控，他們是怎麼想出來的？

莉兹看到我的臉都氣白了，趕緊試着安撫我：

“不管怎樣，今天這些都不是事情的關鍵。我只要求他們釋

放您。我會提議用 10萬美元保釋，這筆錢足夠說動檢察官。請

您記住，大陪審團已經對您提出了指控，但一直到您被逮捕的那

一刻，此事都在秘密進行。現在它不再是秘密，今天美國司法部

肯定會向媒體通報。另外，請您明白，您不是阿爾斯通第一位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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起訴的高管。之前您在美國工作的同事大衛．羅斯柴爾德已經被

起訴，並且經過了庭審。他同意認罪，隨即他爭取到不超過 5年

的監禁量刑。”

羅斯柴爾德認罪了？獲刑不超過 5年？這下，我的臉徹底嚇

白了。我突然意識到控罪的嚴重性，尤其是給我和我的親朋好友

的生活可能帶來的滅頂之災。但我還沒來得及細想這些，就接到

了執達吏 1的傳喚。庭審開始，主持庭審的是加芬克爾法官。她

首先問我是否聽得懂英語，接着就請我的辯護律師開始陳述。用

了不到 1分鐘時間，莉兹按照計劃辯護發言，稱希望支付 10萬

美元保釋金並佩戴電子手環，以換取我的有條件釋放。接着輪到

代表美國政府的檢察官—諾維克，這位來美國聯邦調查局總部

探視過我的人開始陳述。諾維克簡直要殺人，他堅決反對把我釋

放，並狂怒地陳述了理由。厚顏無恥的他完全推翻了此前在美國

聯邦調查局辦公室裡對我說過的那番話，他用肯定的語氣說：

“皮耶魯齊先生在阿爾斯通的管理層中身居要職。他涉及的

這筆行賄交易問題極其嚴重。該公司向印度尼西亞的一名議員行

賄，以求其提供方便。我方已經立案，指控文件確鑿有力。大量

的證據和證人證實，皮耶魯齊先生參與了一起違犯美國《反海外

腐敗法》的犯罪活動。”

1 執達吏是一種司法輔助人員，是設在法院專門從事送達法律文書和實施民事執
行行為的公務人員。—譯者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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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情再清楚不過了。在我們第一次談話的時候，我拒絕了他

的要求，諾維克現在要讓我為此付出代價。緊接着，他從我的個

人處境方面進行攻擊：

“弗雷德里克．皮耶魯齊在美國無親無故。他在美國工作時，

已獲得綠卡（永久居住權）。然而，非常可疑的是，2012年他又

將綠卡退還給有關部門。我方已詢問過當時接受皮耶魯齊退回綠

卡的員工。他告知我們，弗雷德里克．皮耶魯齊當時行為古怪，

令他十分驚訝。”

我簡直要暈過去了。 2012年，那是我多次美國之行中的一

次，不再需要綠卡的我藉機把它還了回去。何況我那時馬上要遷

居新加坡，至少要在那裡工作幾年，所以何來可疑之處？但是諾

維克繼續說道：

“如果本庭將此人釋放，其必定會出逃。法官大人，您非常清

楚，法國不引渡其公民。此外，此人在已遭受指控、逮捕證已經

下達的情況下，仍未向當局自首！”

這位檢察官用心之險惡，令我震驚。美國司法部封鎖了對我

簽發逮捕令的消息，就是怕我躲在法國逃避追究。我對此毫不知

情，又何談向當局自首？不過話說回來，如果我早知此事，那我

很可能先向律師諮詢，以確定是否可以前往美國出差。這一切簡

直可笑。儘管如此，加芬克爾法官看起來似乎被說服了。她說：

“本法官可以確信，當局呈交的起訴書很翔實。如想讓本法

官釋放其委託人，辯護律師應起草一份更具說服力的緩刑意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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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。拉蒂夫女士，本法官願意給您一段時間準備新意見書。您認

為何時能夠完成？”

“法官大人，下午完成。”

“啊，這個時間不行，因為不巧我一個小時後要離開，我已經

與一名醫生約好見面。我建議，咱們兩日後再見。”

庭審即將結束，法官轉過身問我：

“皮耶魯齊先生，您要做何種辯護，認罪還是無罪？”

“無罪。”

整個過程，我只被問了一個問題，而且只回答了兩個字。我

這才明白：我仍須在監獄裡待 48個小時。被帶回牢房之前，我

被送回法院的那個小房間，雙手仍被銬在身後，和我的律師聊了

幾分鐘。我的案子目前看來十分令人擔憂，我懇請她立即將情況

告知卡爾。

兩個小時之後，獄警把我從那個小房間帶了出來，並用鏈子

把我拴起來⋯⋯我就像一隻野獸。

的確，我已經成了一隻野獸。沒有比這更形象的詞了。我

戴着腳鐐和手銬，上半身被一條大粗鏈子捆住。這條大鏈子與手

銬和腳鐐一起被一個大鎖鎖住，大鎖垂在我的肚子上。之前我唯

一一次瞥見像這副樣子的人，還是電視報道的關塔那摩監獄裡的

犯人。因為被這堆鏈子捆住了雙腳，我無法正常行走，獄警有時

候逼着我雙腳並攏蹦着前行。我們去找法院地下室停着的一輛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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型囚車。這是一輛配有防彈玻璃的囚車，窗外覆蓋着粗粗的鐵絲

網，很像特種部隊使用的特殊車輛。

車內還有兩個犯人坐在我旁邊：一個亞洲人和一個大塊頭黑

人。我試着跟他們搭話：“你們知道我們要去哪裡嗎？”但我聽不

懂他們的回答。他們講的是監獄裡的黑話，還用反讀詞，外加很

多江湖黑話。我精疲力竭，不再問下去。我已經快兩天沒有合眼。

我再也撐不下去了，變故一場接着一場，我快暈倒了。在這輛囚

車裡，在這個裝着輪子的牢籠裡，在這密不透氣的小箱子裡，我

感覺自己像獵物一樣被人揪住了脖子。我累壞了，睡着了。 5個

小時後，我醒了。我們到了羅得島州的懷亞特看守所。




